
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

农伟雄

本文论及的蒙疆, 包括今河北之张家口地区, 山西大同以北,

内蒙包头以东和东北三省交接的广大地区。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关

东军的西进兵团,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便分别占领了张家口、大同

以及包头和厚和 (即呼和浩特) , 并以张家口为中心, 成立了“蒙疆

联合委员会 (后改为蒙疆联合政府)。从此统治中国这一广大地域

达 8 年之久。

这一地区总面积约 51 万平方公里, 土壤气候适宜种植粟罂

(即鸦片)。所以, 很快被日本的侵华机构兴亚院指定为罂粟种植和

毒品生产基地, 成为日本在中国进行鸦片侵略的策源地。

如同三光政策, 七三一部队、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一样, 鸦片毒

品也是日本入侵者残害我中华民族的残忍手段之一。其所造成的

灾祸实属罕见, 本文试将蒙疆地区的烟祸披露如下。

一　蒙疆傀儡政权最初的鸦片税收

七七事变之后, 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所指挥的察哈

尔西进兵团, 于 1937 年 8 月初, 分三路攻击中国驻军, 8 月 26 日

占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 9 月 4 日建立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傀儡

政权——以日本人竹内为最高顾问, 张家口商会会长杜运宇和于

品卿为正、副主席的“察南自治政府”。9 月 13 日, 日军占领晋北重

镇大同, 9 月 15 日, 又成立以日本人前岛升为最高顾问, 清末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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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恭为主席的“晋北自治政府”。10 月 14 日和 17 日, 日军分别占

领包头市和厚和市, 28 日又成立了以日本人竽山兵士为最高顾

问, 内蒙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 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的“蒙

古联盟政府”。11 月 22 日, 关东军在张家口召集以上 3 个傀儡政

府会议, 正式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9 年 9 月正式成立“蒙疆

联合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日, 即致电关东军司令官并达

成密约:“凡联合委员会所有之命令及一切政务之执行, 根据日军

之需要, 由日军及日满 (即伪满洲国)两方予充分协调。”① 结果, 由

日本派出金井章次首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长及最高顾问, 掌握

了傀儡联合机构的决策权。三地区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蒙疆地区历来是罂粟种植和西北毒品转运必经之地。制定鸦

片政策, 牟取暴利, 开辟财源, 以扶植傀儡政权, 这是入侵者的重大

决策之一。1937 年 10 月 4 日, 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

长松井太久郎: 一、“蒙古联盟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 二、“在

确立鸦片、盐务政策时, 应特别注重筹划财源”。② 由此可知日本对

蒙疆鸦片种植之关切程度。

收取种植税或过境鸦片税, 历来是中国三地区当局财政上主

要来源之一。直到 1936 年, 察哈尔省财政收入之三分之一仍来源

于此。对此日本了如指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后第 10 天, 即

1937 年 12 月 1 日, 便颁布了《鸦片业务指导纲要》③。这是日伪蒙

疆政权第一个关于鸦片政策的文件。

笔者至今未见到《指导纲要》全文。但从各种散见的资料中知

道, 在蒙疆个别地区实行指定种植罂粟的计划和全面推行鸦片经

营的“许可证”制度, 当是对《指导纲要》的执行。这些资料反映出,

《指导纲要》规定政府不直接参加经营鸦片, 而由各级自治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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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鸦片公会负责执行。所谓“许可证”制度其目的是为尽可能掌

握经营者, 以便政府尽可能征取鸦片经营税。

在《纲要》的指导之下, 1938 蒙疆政权从甘肃、宁夏等地大批

调运优质罂粟种籽, 计划播植 25 万亩①; 随之各级鸦片公会也纷

纷成立。这些公会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的贩烟大户, 由他们负担

组织鸦片公会, 而日伪政权充当后盾。1938 年, 张北周围 6 县, 出

现了 8 个分会, 先后建立烟馆 35 家。大同、厚和等情况类似。

七七事变前, 张家口市主要经营来自宁夏、甘肃等地的“西口

烟”和来自绥远赤峰、丰镇一带的“口外烟”, 主要销往北平、天津、

上海等地, 留在本地销售的不足 100 万两。② 伪蒙疆联合政府成立

之后, 西口烟的来路受中国驻军的拦截, 到达大同以至张家口的数

量少了, 但 1938 年仍在 500 万两左右。③这是由于日伪的《指导纲

要》对鸦片经营采取鼓励政策和各级鸦片公会组织协调的结果。当

年张家口的“察南自治政府”沿用中国察哈尔省 1936 年的税表, 征

收各种鸦片税收。至 1938 年 9 月, 征收的鸦片税额达 116 万元。而

七七事变前 1 年, 察哈尔全省的鸦片税额只有 110 万元④

以下是察南傀儡政权 1938 年度使用的征收鸦片税表:

鸦片税收表 (单位: 元) ⑤

税种 征　收　对　象 金额

印花税 管内销售之鸦片 1 两 0115

入境税 由陆路运进的在管内销售之鸦片 1 两 0102

出境税 自管内运往平津之鸦片 1 两 0102

过境税 由铁路运往平津之鸦片 (通过管内) 1 两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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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
代史资料》, 总 86 期, 第 251、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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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牌照 烟土营业税, 分 3 等 每月: 40—80

烟膏牌照 烟膏营业税, 分 4 等 每月: 60—120

根据蒙疆新闻社编的《六年来之蒙疆》的资料, 实际上日伪所

征收的鸦片税项, 还有“烟具牌照税”一项。资料表明, 当时的烟具

商店实际上就是烟馆, 除了销售各种烟具, 有的还设铺位招揽瘾君

子。烟具税收的金额分三等, 按租用时间或销售征税。

晋北傀儡政权建立之后, 便在大同市李怀角南街建立“鸦片公

会总会”, 不久便有 6 家分会; 同时建立的烟土店有华昌、大北、公

益、索宝丰、振大号、大东亚、南冠等 20 多家。① 这些烟馆专门经营

“口外烟”。由于晋北伪政权就在山西省境, 因而鸦片税收流失很

大。据当时山西省政府人员称: 绥远各地烟贩每天都越过管界, 进

入省境, 走私鸦片进入山西如潮水般涌来。山西省设立的一个缉私

点, 一个月便征得 10 万元以上的税收。②1938 年, 晋北伪政权只征

得 15 万元的鸦片税款, 流失到阎锡山政府去的约有 70% , 为三区

中鸦片税最少的地区。

蒙古联盟所属之绥远地区, 是传统种植罂粟的地方。辛亥革命

胜利之后, 民国的《临时约法》曾宣告严禁种植, 当地也曾制定相应

的法规, 对种植者进行惩罚。但自 1918 年蔡成勋担任绥远都统后,

为解决巨大的军费来源, 复下令种植。1928 年又被南京政府严令

禁止 (但实际上是势所不及禁而不止)。这块“风水宝地”落入日本

入侵者之手后, 便首先被指定为种植区。这是《指导纲要》唯一指定

的罂粟种植区。1938 年指定种植面积为 34000 亩。当年收缴烟土

情况没有公布资料。但伪蒙古联盟政权 1938 年全年财政预算额为

930 万元, 鸦片税收额为 256 万元, 占整个税收总额 27% (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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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3% )。①

《指导纲要》鼓励鸦片毒品的自由贸易, 因而其价格也是随行

就市, 自由浮动。1937 年, 张家口市的鸦片每两在 2—2130 元之

间, 由于 1938 年旱、涝灾害所致, 加上西口烟来路不畅, 因而最高

价有时竟达 6—7 元。而一向由张家口过境供应鸦片的北平、天津

烟市, 其价位每两竟在 9—12 元之间。② 据资料统计: 尽管过境鸦

片和当地种植收成并不遂愿, 1938 年一年伪蒙疆政权的鸦片输出

量仍为 9854779 两, 计 43821175 元, 平均每两 4145 元, 鸦片输出

占外贸的 41%。其中输向平津有 8908040 两。③ 而在七七事变前,

这一地区每年输往平、津地区的约 700 万两左右。

日伪政权从鸦片毒品自由贸易中获取惊人的暴利, 保证了

1938 年度财政对扩大侵略战争的支持。这也便是《鸦片指导纲要》

所追求的目的。

二　兴亚院指导下的鸦片清查署

在日本不断扩大对华入侵的形势之下, 作为指导侵略的决策

机构, 1938 年 12 月 16 日, 兴亚院总部在东京成立。兴亚院由日本

首相担任总裁, 外相、藏相、陆、海军总长分任副总裁。总部之下分

设政务、经济、文化、技术等 4 部。作为总部的派出机构, 1939 年 3

月, 相应成立了华北、蒙疆、华中、厦门等 4 个联络部和山东青岛办

事处。蒙疆联络部总部设于张家口, 据该部文件称: 从 1939 年 (昭

和 14 年)起, 每年在兴亚院总部, 召开有关中国鸦片问题的供需会

议, 以决定每年鸦片的种植和供需事项。④ 由此看出, 规划中国的

毒品种植和生产, 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鸦片侵略, 是兴亚院的一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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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

随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成立, 蒙疆政府新的鸦片政策出台

了。1939 年 4—5 月间, 先是从伪满洲国派出专业人员 30 多人来

到张家口, 帮助策划成立伪政府的鸦片专卖机构。① 兴亚院总部,

则于 6 月 15 日派出仙台税务总局关税部部长大平正芳前来蒙疆

指导鸦片工作。大平行前, 兴亚院负责人之一、日本大藏 相次官指

示他说: 你到那里去工作, 你就是那里 (即蒙疆) 的大藏大臣。② 大

平经东京、汉城、平壤、沈阳、北平, 于 6 月 20 日抵达张家口, 正式

就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大平到任后的第 10 天, 即

1939 年 7 月 1 日, 日伪蒙疆政权便宣布实行新的鸦片政策, 即实

行由各级傀儡政权直接指导的鸦片种植和经营的专卖制, 各级政

府成立鸦片清查署, 取代各级鸦片公会。伪政府开始指导鸦片的种

植、经营、购食等全部活动。③

清查总署作为日伪政权主管鸦片毒品活动的总指导机构, 之

下设立张家口、大同、厚和 3 个地方清查署, 地方局之下又各设 5

个清查分局, 各分局之下是县、乡的烟政股, 它们制定具体政策和

制定种植、经营计划。在清查局的的指导下, 又成立经营机构——

蒙疆土药 (业) 有限总公司 (1941 年改为土业组合总公司) , 并相应

在张家口、大同、厚和设立地方分公司, 各地方公司之下又分设 11

个分公司。这些机构无论是清查署还是经济实体公司的负责人, 一

般正职由中国人担任, 而由担任副职的日本人掌握实权。④

鼓励种植是新的鸦片政策的重点。日伪政权采取政府指定种

植计划和广泛鼓励相结合的方针。据当地年长居民披露, 为鼓励种

植, 三地伪政权都分别出安民告示。包头市政府的一则布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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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告①

为布告事, 查播种鸦片是增加国家税收, 保障建设的资

源, 繁荣经济, 活跃市场的枢纽。在医疗上是不可能缺少的特

效药材。更是人民发财至富的捷径。望我广大农民大量播种,

以期达到利国裕民之目的。特颁布种植条例如下:

一、凡居民人等, 不分民族、畛域都有种植权利, 所播种烟

苗, 政府决于大力支持和保护, 任何人不得故意践踏或损坏,

使收割顺利完成, 保证人民的合法利益。

二、烟苗成熟时期, 应由烟政负责人员会同乡保公所进行

勘查仗量, 不得以多报少, 以仗量亩数缴纳税收 (成品)。由土

业组合负责收购。其给定纳证, 以资证明。

三、烟苗割完后, 在一个月内必须交清税收, 不得借故不

交或抗拒不交。如遭受天灾、冰雹之害收获欠佳时, 可视情况

酌情减少, 但不得捏造虚报。

四、在收割时期, 防止不法分子乘机偷割及故意滋事者。

一经查实, 定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布。

市长　金朝文

各地都有不少农民受到蛊惑, 为了“发财致富”, 变卖家财也设

法租田种烟 (当时水浇地租金 10—50 元不等)。包头有的农户种二

三十亩, 全市播种面积达 5700 余亩。萨拉齐县水浇地多, 多者种植

四五十亩的。全县播种 7600 余亩。②

在广发文告号召种植的同时, 清查局还下达指定种植任务。

1938 年《鸦片指导纲要》公布时, 只指定厚和一地为种植区。实行

新的政策的当年, 伪蒙疆鸦片清查总署向张家口、大同、厚和都下

达了指定种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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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罂粟种植指定区域与生产、预缴量统计 (1939 年度) ①

地区 指定种植亩数 预计收获量 (两) 预计收缴量 (两)

张家口署 10000 200000 75000

大同署 155000 3100000 1163000

厚和署 846000 16920000 6345000

计 1011000 20220000 7563000

　　进入 1940 年, 对三地区的指令性种植大幅增长:

蒙疆地区罂粟种植统计 (1940 年度) ②

地　　区 指定种植亩数 完成种植状况

张家口署 80000 85000

大同署 200000 200000

厚和署 950000 982000

计 1230000 1265000

1939 年度指定种植总面积; 三地区共 1011000 亩, 1940 度为

1230000 亩, 一年内扩大 129000 亩, 若与 1940 年度实际完成的种

植面积比, 则扩大 254000 亩。此外各地区民间为追逐利润的种植

还不包括在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扩大种植后的收缴量, 从官方统计上看并

不理想。第一年 (即 1939 年度)预计收缴量为 7563000 两, 而实际

上只完成 88701816 两, 只完成预计收缴的 1117%。③ 下表是 1939

年度指定的预计收缴和实缴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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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度鸦片预缴与实缴统计①

地　　区 预缴量 (两) 实缴量 (两)

张家口署 75000 26528015

大同署 1163000 17043218

厚和署 6345000 45130615

总计 7563000 887018. 6

1940 年三地的收缴情况比上年好, 但大同与厚和两地仍未完

成预缴量:

1940 年度鸦片预缴与实缴统计②

地　　区 预缴量 (两) 实缴量 (两) 完成比例%

张家口署 600000 61023012 10117

大同署 1490000 102000011 6814

厚和署 7125000 503400318 71

计 9215000 666423411 7213

上述两表统计表明, 张家口署两年中都超额完成了预计收缴

量。其中的重要原因, 因为张家口是蒙疆日伪政权的中心, 自然是

日伪严密控制之地区, 鸦片走私, 还有各级工作人员从中渔利也较

为不易。而大同与厚和两地则不一样。山西阎锡山地方政府早和

绥远地方当局达成协议, 由山西提供督察, 控制绥远的产烟区, 控

制了鸦片收入的三分之二。虽然两地此时均已建立伪政权, 但种植

者宁可通过山西地方政府走私鸦片牟取暴利。此外, 两地伪政府收

购人员对烟农等收缴极其严重。厚和地区下乡收缴时, 从　扣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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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 将产品分为 8 等收缴: 1 等每两 2150 元, 2 等 2 元, 3 等 1180

元, 4 等 1160 元, 5 等 1120 元, 6 等 1 元, 7 等 0198 元, 8 等 016 元。

此外还有等外品, 每两 012 元。① 为使烟土能获得高等级, 烟农须

对收购人员请客送礼, 否则便遭到低等收购。为避免损失, 烟农只

有想方设法, 或是私自卖给下乡收购的烟贩子 (此时常有烟贩子下

乡高价收购) , 或是自己冒险走私。另外, 1939 和 1940 年收割时出

现天灾, 也是没有完成收购指标的客观原因。

土业公司从烟农那里压等收购, 在市场上却高价出售。1939—

1940 年, 张家口市清查署对吸食者限价供应只占吸食量的三分之

一, 每两在 415—5 元之间, 超过限量则每两 6—715 元。远销平、津

的蒙疆烟土, 1939 年最高两价在 15—17 元之间, 到 1940 年达

20—22 元之间, 上海、南京则更高。这样, 蒙疆政权便将大部鸦片

抛售平、津、沪一带, 1939 年获鸦片纯利润 876 万元, 1940 年增至

1089150 万元。②

三　太平洋战争后蒙疆烟祸加剧

1941 年 12 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鸦片作为

一种侵略“武器”, 随着侵略战争扩大而泛滥。1942 年 8 月, 兴亚院

在东京总部召开“支那鸦片供需会议”,“紧急研究中国占领区的鸦

片供需问题”。会后又由企划厅召集“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

探讨“大东亚鸦片供需的制度化”。结果两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建

立以蒙疆和满洲两地为中心的鸦片生产基地, 以供应中国和中国

之外占领区的需供。”③ 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古海忠之证实: 会议

决定在张家口 (即蒙疆) 和伪满地区扩大种植, 负责鸦片需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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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①

东京兴亚院鸦片需供会议决定的政策, 很快在蒙疆和伪满区

两地得到贯彻执行。1950 年 1 月, 在押的曾任伪满吉林省省长金

名世回忆说: 1943 年 1 月, 我正在吉林省长任内, 当时我接到“中

央政府”的秘密指令, 根据兴亚院会议的决定, 伪满和蒙疆在原有

基础上, 扩大鸦片种植区域和亩数。②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 1934 年 10 月, 日本也曾在东京召集了一

次有关中国鸦片种植问题会议, 宣布在伪满洲实行鸦片专卖法, 并

决定中国的热河 (今承德地区) 为鸦片种植区, 负责日本在中国及

亚洲的鸦片需供。③ 这次兴亚院的东京鸦片会议, 对伪满洲国的要

求是, 除原有的热河种植区之外, 另辟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

种植区。下表是“满州国”在东京会议之后的种植统计:

1942—1945 年吉林、奉天、四平三省

罂粟种植统计 (单位: 陌, 1 陌= 15 市亩) ④

年代 省份 种植面积 年代 省份 种值面积

1942 奉天 500 1944 奉天 1000

吉林 500 吉林 1000

四平 300 四平 700

1943 奉天 700 1945 奉天 1500

吉林 700 吉林 1500

四平 500 四平 1000

《六年来之蒙疆》一书, 对该地区执行东京兴亚院鸦片会议有

详细记述。在蒙疆扩大种植事项由蒙疆联合政府经济部和兴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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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联络部经济课共同负责。经济部次长诏野曾召集会议, 督导落

实。扩大种植统计如下表:

蒙疆三地区罂粟种植统计①

(1942—1944 年)

地区 年代 种植 (万亩) 总计 (万亩)

张
家
口
署

1942 1512

1943 2115

1944 3018

6715

大
同
署

1942 2915

19433118
10016

厚
和
署

1944 3913

1942 8915

1943 9112

1944 9318

27415

上述两表的统计, 伪满洲国尚缺热河的数字, 但新辟三地奉

天、吉林、四平逐年扩大种植面积, 同蒙疆三地相比, 真可以说是

“小巫见大巫”。1942 年一年, 伪满三地种植 1300 陌, 共 19500 亩,

而蒙疆仅张家口署便有 152000 亩之多, 若加上大同和厚和, 当年

三地扩种达 1342000 亩。这说明, 此时的蒙疆, 已经成为日本在中

国最大的罂粟种植区域。

至于说兴亚院何以选择了蒙疆作为种植基地?《六年来之蒙

疆》一书中, 蒙疆新闻社记者樱子分析说: 一、这里气候、土质普遍

适宜于罂粟的种植; 二、蒙疆东北和满洲毗连, 南靠平津, 是西北、

东北通往华北、华中的要冲, 便利于毒品的运输保护和销售; 三、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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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是一种特殊战略武器, 须借助于各种政治势力保护, 而这里有

国、共、伪三种势力鼎存, 广大乡村管辖经常发生变动, 有利于种植

者匿名。

为扩大蒙疆的鸦片种植规模, 日本除从“满洲”转运了大量的

罂粟种籽和派遣专门的育苗技师之外, 还制定了各种奖励办法。如

张家口署规定, 农户必须拿出四分之一的好地来种植鸦片, 按规定

完成种植者, 可免除当年的土地税; 种植超过 5 亩者, 免除土地税

和兵役; 超过 20 亩者, 可获县政府奖励, 并可兼获前三项奖励; 超

过 50 亩者, 可当乡县头面人物, 同时获前几项奖励; 而未完成规定

任务者, 要遭惩罚。① 各级伪政府要员还亲自下乡宣传。察南自治

政府主席于品卿 3 次去怀安, 鼓励村民们“为大东亚共荣多种罂

粟”。结果 1942 年种植达 516 万亩。张家口近郊的万全县 1944 年

全县种植 5 万余亩, 涉及 104 个自然村, 2300 户。大户一种就是

20—30 亩。②察南各地历史上没有种植罂粟的习惯, 这时也成为名

副其实的罂粟之乡。

蒙疆地区生产的大量烟土, 加工成海洛因后 (张家口有专门工

厂加工, 下节专述) , 通过宏济善堂这个机构销往中国各占领区及

更远的地方。“日方对于宏济善堂运销蒙疆烟土之业务, 系由兴亚

院负责监督, 每年该堂运销烟土的数量, 由兴亚院核定”。③ 宏济善

堂是由日本浪人里见甫于 1915 年在关东州 (即大连)建立的。此人

在七七事变前, 已在东北进行了 20 多年的鸦片贸易。七七事变后

又随日军进入南京。1940 年, 他利用和当时的南京维新政府中日

军最高顾问原田中将和日军上海特务机关长南本中将的特殊关

系, 拉拢中国富商盛文颐 (盛宣怀之子) , 在南京设宏济善堂总部,

并在维新政府注册登记, 然后又在合肥、杭州、福州、武汉、广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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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设立分号, 公开进行鸦片毒品交易。“维新政府所设之戒

烟局, 名义上为宏济善堂之监督机关, 实际上除按月照收少数之捐

税外, 一切不得过问。各地土商 (即烟土商) , 悉听命于宏济善

堂”。① 据当时维新政府内政部次长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材料, 兴亚

院历年核准宏济善堂经销的蒙疆鸦片 (还有少量来自“满洲”)的数

量为: 1940 年 500 余万两, 1941 年 450 万两, 1942 年 350 万两,

1943 年 300 万两。②后由于宏济善堂供给东条英机巨额“机密费”,

于 1943 年受到日本国内反对派攻击。国会议员中亦有人指责在华

日军参与贩运烟土 (例如日海军向宏济善堂购买大量烟土运往广

东、海南岛等地销售) , 由此引发了南京学生的“清毒运动”。因此兴

亚院命令里见甫和盛文颐停止活动, 其所经营的宏济善堂也渐销

声匿迹。

宏济善堂是蒙疆鸦片进入南方的主要渠道。北平、天津地区所

需的大量毒品, 则通过日伪蒙疆各级土业组合进行。“北京的鸦片

主要供应者是蒙疆的土业组合, 它接受蒙疆傀儡政权的管理, 而由

日军鼓励种植鸦片而组织的”。③

此外, 蒙疆鸦片还有大量储备用于军事的急需。在张家口, 设

有专门储备鸦片 (烟土)仓库两座: 即“长冈”和“荒井”仓库, 存量均

在 50 万两以上。④ 仓库由日本驻蒙军长年严密守卫, 这些库存的

鸦片, 大都是直接军需品, 服务于侵略战争的。1942 年李守信的蒙

古军要购买 20 门火炮, 张家口驻蒙军司令部一次拨给他 15 万两

烟土。李派人去天津换成黄金, 再转上海换取火炮。1945 年初, 驻

蒙军又拨下 11 万两⑤, 李守信派人换黄金后购买枪械。日本宣布

投降时, 驻蒙军司令部又拨给德王和李守信各 15 万两烟土⑥, 后

来两人逃往北平, 又转中蒙边界, 用这笔烟土费组织武装暴乱,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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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与人民为敌。“八一五”以后日本紧急从张家口撤退, 来不及处理

“长冈”和“荒井”仓库的毒品。但在 1945 年初, 驻蒙军运走了约 20

万两库存的烟土, 并从天津运回日本国内。① 其余于 8 月 26 日被

当地的瘾君子哄抢, 损失在 40—50 万两以上②, 造成了严重恶果。

四　烟毒弥漫的蒙疆社会

日本对中国推行的鸦片侵略政策, 始于甲午战后在台湾推行

的鸦片专卖法, 结果使日本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

益。从此日本占领中国一个地区便在当地推行专卖法。1931 年占

领东北并扶植了伪满洲国之后即向东北推广。在蒙疆地区, 自

1935 年占领了察北和察东 6 县后, 便引进“满洲经验”。这也便是

日本制造蒙疆烟祸的开始。

自 1937 年 12 月公布《鸦片业务指导纲要》到 1939 年 7 月推

行新的鸦片政策的两年时间内, 蒙疆超过了伪满洲, 成为日本在中

国, 乃至于在亚洲最大的鸦片种植基地。“从呼市到包头一线, 于

五、六两月的时候, 沿途大烟花盛开, 分红、白、紫、粉四色⋯⋯一望

无际, 形成罂粟花世界, 很少看到粮食作物”。③ 这种罂粟风景线,

大同、张家口地区到处可见。

广泛种植鸦片制造了罪恶的“烟土文化”。烟土成为“黑金子”

而受民间崇拜, 卖买交易, 婚丧嫁聚, 探亲访友, 以至于日伪工厂、

单位的月薪, 一切都有烟土的参与。种毒、制毒、贩毒、吸毒成为时

尚被追逐。蒙疆社会终于沦为烟毒弥漫的王国。

鼓励种植为制毒、贩毒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收割季节一到, 各

级烟政人员 (即土业组合人员)鱼贯下乡收缴“官烟”。他们从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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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收缴到罂粟浆液或晒干的烟土块后, 即送往成品加工厂, 加工

成为易于吸食的海洛因。1936 年, 日人坂田盛诚在张家口开设第

一家坂田组合机构, 专门加工察东 6 县的烟土。七七事变后, 随着

鸦片专卖法在蒙疆的全面推行, 这个坂田组合便成为日伪清查署

下属的鸦片加工厂。最初有 10 万美元资金, 职工近 200 人, 日加工

烟土 20 大包 (每包 1440 两) , 这是张家口最大的鸦片毒品制作厂

家。①

此外乡间还遍布各类烟土加工厂, 多为当地走私者私自开设

的“白粉作坊”。至于自家熬煮的“烟锅”更是无法计算, 据张北县

85 岁的李石山老汉回忆: 这种小烟锅几乎家家熬煮, 都是自己留

下防病治病用的少量烟土。对此村民们互相保护, 对烟政人员绝对

不能告诉。②

贩烟纳吸的烟馆到处可见。以张家口署为例, 日伪在坝上一带

开设了 55 家烟馆, 全由日本人经营; 张北县张北镇有烟馆 10 处;

张家口市内, 40 年代初期有烟馆 30 多家。③在厚和署的包头市, 除

日伪蒙疆土业组合外, 当地大商号如广丰厚、双顺裕、广生厚等十

多家, 也领有“许可证”, 经营收购、运销烟土业务。大商号以外, 在

财神庙、丁香巷、平康里、东门, 南门, 圪料街、中市街、东市街共有

烟馆 31 家之多。④ 大同的日伪政权督促各烟馆增加床位和烟具设

备, 烟馆以鼓楼西为中心, 多为私人集资经营。这些公开挂牌的大

小烟馆, 鸦片都从各级土业组合进货, 定量供应烟土, 定量以外高

价零售。至于各处不经清查署批准的“黑户”⑤, 一经发现, 只稍行

贿就能继续开业。

鸦片走私极其猖狂。这种走私一是上层人物同日本驻蒙军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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狈为奸进行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便是其中之一。李守信自供:

“我从 1938 年投靠关东军之后, 就在热河一带走私鸦片。七七事变

之后, 张家口和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 对我和地方商人倒卖烟土不

予限制。”“在归绥, 我和当地大烟土商贺东温及东北大土商张玉轩

搭股, 走私烟土到北平、天津牟利。”“我从一个‘土匪杆子’呼拉拉

地聚集几千人的队伍, 后又坐稳蒙古军总司令的位子, 全靠走私鸦

片给弟兄们占‘小恩小惠’”。① 至于日本侵华日军的海军通过宏济

善堂走私鸦片的事实上节已经论及。

各地民间的烟贩子更是难于计数。每到割包季节, 他们抢在日

伪清查署之前下乡, 高价抢购烟土。为逃避日伪清查署的检查, 采

用的办法无奇不有。1940 年, 察南烟贩李××以“送葬”出殡为由,

“灵柩”内藏 5 万两烟土直送北平。② 有的烟贩子雇用“坐队”走私,

坐者将“白粉”藏入肛门或阴道内, 男坐 7 (两) , 女坐 1 (斤) , 坐者沿

途不准进食, 到达目的地后便将毒品“坐”下来。常有“坐者”因中途

不适引起疾病而死亡。万全县烟贩子薛××从 1941 年起, 勾结北

平土商, 在乡间私收烟土, 并在当地加工成“料面”后, 常年雇用坐

男坐女 35 人, 来往于张家口和北平间, 1942 年一年时间, 走私毒

品达 24860 两。③

毒品的泛滥, 必然造成“瘾君子”的大量出现。张家口市区“40

年代初有吸毒者 1753 人, 遍及全市, 多数集中在桥东花园街、居安

里、高安里、西太平街一带。那时, 在张家口市街头巷尾, 经常看到

吸毒者尸体”。④1942 年, 蒙疆新闻社作过一次调查, 张市吸毒成瘾

者有 5480 人⑤;“由于日本人强令种烟和大量出售鸦片烟, 崇礼

(张家口市郊)全县几乎有钱人吸、没钱人自种自吸、绝大多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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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吸毒人。全县粗略统计, 吸毒成瘾者七八千人”。① 在包头、萨

拉齐、固阳一带, 几乎“家家有烟枪, 户户有烟鬼, 每到夜晚烟味溢

于户外, 咯吱吱控烟斗之声不绝于耳”。②

嗜毒成瘾不仅损害了人的健康, 更使不少人精神颓废, 愿作亡

国奴。李守信的材料供认: 日本在蒙疆广种鸦片, 让许多人染上吸

毒的嗜好, 因烟瘾作祟, 许多纵有爱国心的人, 也不愿到解放区过

艰苦生活。那时在北平的许多胡同里, 那些新油漆的街门, 差不多

都是伪蒙疆团长、县长们的房子。他们靠走私毒品发了财, 买了房

子, 这是甘当汉奸, 不愿反正的重要原因。③

对于大多数嗜毒者来说, 等待他们的是家破人亡横尸街头的

下场。塞外红极一时的晋剧名伶毛毛旦, 艺技高超, 当地流传说“三

天三夜不吃饭, 也要去听毛毛旦”。然而此人自 1940 年吸毒之后,

起初是不吸烟不能上台, 后来变为吸了烟也不能上台, 慢慢地变成

不食不喝只吸烟。最后抛尸于张家口的一个烟馆内。④万全县白×

×自幼靠寡母抚养大, 自 1942 年吸烟之后, 第一年不能下地, 便卖

房子作烟钱, 最后逼着老母去第 7 村当佣人, 以换来一口“活命

烟”。⑤这样的事例在蒙疆经常发生。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抽大烟, 抽筋抽血在面前, 卖田卖房卖老婆, 卖了孩子卖亲娘。这便

是烟祸毒害之一端。

五　日本投降后肃清烟祸的斗争

日本制造的蒙疆烟祸, 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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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之一, 1948 年东京国际法庭

对 28 名日本战犯提出鸦片毒品犯罪的指控并最后宣判决。东京国

际法庭 1948 年 6 月的判决书指出: 日本在中国占领期间公布了鸦

片法 (即鸦片政策) , 这些法律炮制了由日伪政府统治的专卖机关,

向经日伪政府批准的商店配给鸦片毒品。这些专卖机关为了由毒

品中增加收入, 不过是为了鼓励毒品的大量销售而设立的征税机

构。①

判决书同时指出了日本鸦片政策的政治和军事之目的:“毒品

的买卖, 是与日军的军事占领行为和政治发展需要相联系的。由于

毒品的买卖使日本获得了为设置占领区的军事及各种地方政权所

需要的大部分资金。”②

判决书还指出了兴亚院在制定和推行蒙疆鸦片政策中所处的

地位和作用:“在东京兴亚院所掌管的事项中就有鸦片一项。兴亚

院研究中国各地的需要状况, 规划办理鸦片, 自蒙古分配到华北、

华中及华南各地的工作。”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最后指出: 由日本控制和鼓励的傀

儡蒙疆政权, 是日本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和毒品的主要

供应者。

应该指出的是, 在 25 名被远东国际法庭判罪的日本战犯中,

没有一名是蒙疆烟祸的直接主持决策人物。而那些制定和推行对

蒙疆的鸦片侵略政策的人当时就在日本国内, 他们之中至今仍有

人健在。由于这些负有直接罪行者的逃脱, 造成了策划蒙疆烟祸的

那些深层次的问题至今仍很不清楚。

战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押了一批侵华期间推行鸦片侵

略政策或直接犯有走私、倒卖毒品的日本战犯。从 1956 年 6 月 6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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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判。对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监狱的原蒙疆地区的日本战犯人

员首先进行审判, 有关他们的鸦片毒品犯罪事实如下: 大矢正春,

1941 年倒卖烟土 1600 两; 田川胜三, 贩卖毒品 15 磅; 丸田春市,

贩卖毒品 18 磅; 中岛孝子, 贩运海洛因 3 次, 共 3040 两; 石川大

郎, 贩运毒品 32 件, 5232 两, 栗田保, 贩运毒品 320 两; 洼田制定,

掠夺烟土 800 两; 贩卖海洛因 120 磅; 横尾直治, 多次贩卖毒品, 约

250 磅, 并包庇毒犯。以上鸦片毒品罪犯由于他们在押期间认罪态

度好, 所以被免于起诉, 经宣判后全部释放回国。①

1956 年 7 月 1 日至 20 日, 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次开庭, 在沈阳

公开宣判 28 名在押的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

和古海忠之两人, 他们对中国东北和蒙疆推行鸦片侵略政策, 负有

主要责任。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的鸦片罪提出的指控如下: 被

告人在任伪满州国总务长官期间, 继续推行鸦片专卖政策。强迫我

国东北人民栽种罂粟, 大量推销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 榨取

中国财富。1942 年 8 月, 被告人派总务厅参事宫琦诚等人到东京

参加由兴亚院主持的“支那鸦片需供会议”。被告人从 1943 年开

始, 又策划鸦片增产计划, 扩大种植罂粟区域, 进一步泛滥烟毒, 残

害中国人民健康⋯⋯②对古海忠之的指控是: 被告人自 1935 年 10

月至 1940 年 5 月, 任伪满主计处处长期间, 亲自掌管编制鸦片专

卖预、决算制度, 1941 年 11 月被告人任伪满总务次长后, 又参与

“火曜会”, 参与策划、推行鸦片增长计划, 扩大种植罂粟面积, 强迫

东北人民栽种。大量制造、推销毒品, 泛滥烟毒。被告人并且亲自

去上海、南京推销毒品⋯⋯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武部六藏有期徒

刑 20 年, 古海忠之有期徒刑 18 年。

两次历史性的审判, 从法律上宣判了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侵

略的罪行。然而为肃清烟祸恶果, 包括恢复严禁鸦片法规、打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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